
— 1 —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五）

《规定》共六条，主要对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

任、关联交易合同的无效与撤销、董事职务的无因解除与离职补偿、

公司分配利润的时限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解决机制等方面的

问题作了规定。

《规定》规范了关联交易内外部责任。随着经济发展，法人规模

逐渐扩大，内部结构逐渐复杂，关联交易逐步增多。公司大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和管理层，通过与公司的关联交易，随意挪用公司资金，转

移利润的现象屡见不鲜，严重损害公司、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。

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对于公司关联交易进行了原则性规定，明确关联方

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；民法总则第八十

四条在此基础上，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全部营利法人。司法实践中，人

民法院审理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时，相关行为人往往会以

其行为已经履行了合法程序而进行抗辩。为此，《规定》为保护中小

投资者权益，给予受侵害的公司救济权利，强调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

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。《规定》明确，尽管交易已经履行了相应的程

序，但如果结果上存在不公平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，公司依然可以

主张控股股东等关联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同时，将股东代表诉讼的

适用范围扩大到关联交易合同行为中，在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或者

可撤销情形而公司不起诉的情况下，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法请求确

认关联交易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该合同。

《规定》规范了董事职务无因解除。《规定》还对公司董事职务

的无因解除与离职补偿进行了规范，廓清董事与公司的关系，强调董

事职务解除的随时性与无因性。《规定》明确了董事任期未届满，股

东会或股东大会也可决议解除其职务。同时规范了法院审理董事因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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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解除与公司就补偿问题发生的纠纷时，应依据法律、法规、公司章

程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，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确定是否补偿以及补偿的

合理数额，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了指引。需

要注意的是，职工董事不由股东决议任免，因此不存在股东会或股东

大会决议解除其职务的情形。

《规定》规范了公司分配利润的时限。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，是

公司直接融资的主要对象，依法维护股东权利，是依法保护营商环境

的条件和基础。而中小股东由于其持股比例的限制，在公司中处于弱

势地位，《规定》从中小股东利益出发，首先从利润分配请求权方面

着力保护公司股东权利。利润分配请求权，是指股东有权按照出资或

股份比例请求分配公司利润的权利。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于股东利润

分配请求权已赋予了相应的司法救济，《规定》又进一步提出了公司

完成利润分配的时限要求，明确公司至迟应当自作出分配决议之日起

一年内完成利润分配，使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落到实处，充分保护股

东权利。

《规定》构建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分歧解决机制。基于公司永久

存续性特征，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产生重大分歧，导致公司僵局时，

只要尚有其他途径解决矛盾，应当尽可能采取其他方式解决，以维持

公司运营，避免解散。解决公司僵局一般采取股东离散方式来避免公

司解散，但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其人合性特征，股权转让受到诸多限制，

不愿意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东退出公司较为困难，通过在诉讼过程中指

引股东协商解决分歧，以调解方式解决股东退出问题，对于解决有限

责任公司僵局，维持公司正常经营，避免公司解散有特殊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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